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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  
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本刊记者

管理能力，加强对各类防灾减灾资源的

整合，丰富和完善灾前、灾中、灾后全覆

盖的灾害管理体系；能够减少灾年政府

可能出现的收支不平衡，减轻政府防灾

减灾压力，保障财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实施方案》明确了“政府推动、市

场运作、保障民生”的原则。保障对象

方面，保障对象为城乡居民住宅，运行

初期，原则上以达到国家建筑质量要求

（包括抗震设防标准）的建筑物本身及室

内附属设施为主，以破坏性地震振动及

其引起的海啸、火灾、爆炸、地陷、泥石

流及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主要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方面，运行初期，结合我国居

民住宅的总体结构、平均再建成本、灾

后补偿救助水平等情况，按城乡有别确

定不同保险金额，城镇居民住宅基本保

额每户5万元，农村居民住宅基本保额

每户2万元。每户可与保险公司协商确

定保险金额，运行初期最高不超过100

万元，超出部分由商业保险补充。条款

费率方面，运行初期，以中国保险行业

协会发布的示范条款为主，可单独作为

主险或作为普通家财险的附加险。按照

地区风险高低、建筑结构不同拟定差异

化的保险费率，并适时调整。赔偿处理

方面，运行初期，基于简化操作、快速

推广的考虑，初期产品设计为定值保

险，理赔时，以保险金额为准，参照国

家地震局、民政部等制定的国家标准，

结合各地已开展的农房保险实际做法进

行定损，并根据破坏等级分档理赔：当

破坏等级在Ⅰ-Ⅱ级时，标的基本完好，

不予赔偿；当破坏等级为Ⅲ级（中等破

坏）时，按照保险金额的50%确定损失；

当破坏等级为Ⅳ级（严重破坏）及Ⅴ级

（毁坏）时，按照保险金额的100%确定

损失。

我国城乡居民住房地震保险制度

实行“整合承保能力、准备金逐年滚存、

损失合理分层”的运行模式，按照“风险

共担、分级负担”的原则，前四层具体

由投保人、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地

震巨灾保险专项准备金构成分担主体，

当第五层财政支持及其他紧急资金安排

无法全部到位的情况下，启动赔付比例

回调机制，以前四层分担额度及已到位

的财政支持和紧急资金总和为限，对地

震巨灾保险合同实行比例赔付。初期以

“总额控制、限额管理”为主要思路，确

保损失有效分担。

为顺利推进《实施方案》落实，前期，

45家财产保险公司根据“自愿参与、风

险共担”的原则发起成立中国城乡居民

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共同体，整合行业承

保能力，搭建业务平台，建立承保理赔标

准，共同应对地震灾害。地震巨灾保险

专项准备金的提取、积累和使用，将按

照财政部门制定的具体管理办法执行。

下一步，保监会、财政部将会同相

关部门积极推动《实施方案》落地，充分

发挥保险在防灾减损、补偿重建等方面

的作用，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建

立健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   

日前，保监会、财政部印发《建立

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标志着我

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以

地震为突破口的巨灾保险制度即将开展

实践探索。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巨灾保险

制度建设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

险制度”，《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

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巨灾

保险制度”，为贯彻落实有关文件精神，

保监会、财政部牵头制定《实施方案》，

结合我国国情，以地震巨灾保险为突破

口，探索建立专项巨灾保险制度。

先行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

险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现实选择。我

国灾害种类繁多，地区差异显著，一步

到位建立涵盖多灾因的巨灾保险制度难

度较大。考虑到我国地震灾害分布广泛、

损失巨大、关注度高，且地震巨灾保险

是国际巨灾保险制度的主要模式之一，

按照民生优先原则，选择地震灾害为主

要灾因，以住宅这一城乡居民最重要的

财产为保障对象，符合我国当前实际。

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

度，能够促进灾害损失主要由政府承担

向全社会乃至全球共同分担转变，是政

府运用现代金融手段应对地震灾害风险

的有效途径，是对我国现有灾害救助体

系的有益补充；能够增强全社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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